信義宗神學院

「信神之友」章程

前言：


香港以及亞洲教會雖然遇到重重的困難，惟在神恩典大能的佑庇下，福音事工生根建造，迅速發展。蒙召作全職或帶職事奉的信徒人數不斷增加。培訓亞洲各地神學院教授及宣教士的需要也日益明顯。信義宗教會有見及此，早於八十多年前已成立本院以服務各地教會。


現今，來自各國不同宗派，就讀本院日夜校的學生激增，我們所承擔的責任日重，人才及經濟所需日殷，而以往支持本院的外國差會，又感於本港信徒不單愛主日深，而且經濟能力也比以前穩固，多把資源集中幫助更有需要的國家。


若教會要辦得更榮神益人，就要把神學教育辦好，以至能為本港、中國及亞洲訓練委身的忠僕。在這時代，這責任不再是別人的了，而是全體信徒的共同責任。

1、 名稱：本組織定名為「信神之友」

 (即信義宗神學院之友的簡稱)。

2、 宗旨：透過禱告、服務及經濟上的奉獻，參

與信義宗神學院，裝備本港及世界各 

         
 地，忠心事主的使命。

3、 組織與性質：

A. 設「當然會員」：成員有神學院教授、職員、日校及夜校學生、校友、會員教會之教牧同工。

B. 曾一次過或定期奉獻本院的弟兄姊妹均自動成為「信神之友」。

4、 會員：

入會手續：

A類：不需填表

B類：只須填寫申請表格，並註明支持本院

之形式。「信神之友」如欲退出，請致函或致電通知便可。

5、 義務與職責：

A. 會員方面：

1. 為本院代禱。

2. 促進本院神學教育工作。

3. 經濟上支持本院。

B. 神學院方面：

1. 保持會員之登記名冊或發證以茲證明。

2. 定期寄發本院《信神之友》簡訊及其它出版物。

3. 為會員代禱。

4. 為會員舉辦造就靈性及促進了解神學教育的活動。

5. 免費獲得本院圖書館借書證。

6、 行政結構：

A. 本組織設委員會，由會長、副會長、書記、財政及推廣等組成，另有顧問及本院職員一同參與。

1.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或在必要時由會長召開臨時會議。

2. 本委員會第一屆之委員由本院任命為期兩年。

B. 行政組織：

1. 本會初期之行政人員將由本院職員擔任。

2. 本會將委任執行幹事一名，由本委員會提名，本院教授部委任，該執行幹事需向本委員會及神學院負責，初期將為兼任及義務職位，在本院發展許可下將成為專任及受薪職位。

3. 本會之行政費用支出將由所收奉獻中支付。

7、 本章程之實踐與修改：

1. 本章程將由本院董事通過施行。

2. 本會於首兩年為試行期，期滿時章程將再修改並呈董事會通過。

3. 新章程修訂於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現任委員名單

 主席： 
 鍾偉奇教師


 副主席：
 麥家聲長老

 委員：  
 葉美娥女士



    
 黃冠麟先生



    
 曹意慧女士



    
 黃文興先生

 院長：  
 周兆真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

「信神之友」入會申請表

姓名：
         

    
 (稱呼：________)

(英文)

     





電話：(住宅)









 (手提)
     






 (辦事處)








 (電郵)







地址：
     






所屬教會：







你是否已收本院《信神之友》刊物：



(
) 是

(
) 否

你是否需要本院為你代辦借書證：



(
) 是

(
) 否

(會員如需本院借書證，請附近照一張，連同此申請表寄回本院辦理。)

回應

1.
經濟上支持學院

(
) 按(月/季/年)奉獻*
$





(
) 不定期奉獻

$




(
) 一次過奉獻

$





*如按月/季/年定期奉獻，本院可提供「培育的承

 諾」自動轉帳表格

奉獻用途 :                                  
2.
本人明白在奉獻後會自動成為「信神之友」會員，並樂意盡上義務：【請以 (()號表示可參與事項】

(1)
(
) 參與「信神之友」主辦的活動

(2)
(
) 為信義宗神學院代禱

(3)
(
) 將學院之使命、工作、需要告訴教會

           及主內親友

(4)
(
) 接收「信神之友」刊物方式：


( 郵寄


( 電郵

簽署：






· 支票請寫「信義宗神學院」，所有奉獻均可作申請減稅之用。
  「信神之友」
 章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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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

  地址：香港沙田道風山路50號

  電話：2691 1520   傳真：2691 8458

  電郵：lts@lts.edu   網址：www.lts.edu

